黎川县财政局行政处罚决定书
（黎财购罚决[2020]1号） 
黎川县纵横招标服务有限公司：
当事人：黎川县纵横招标服务有限公司
地  址：江西省黎川县国安新城1栋301
按照《江西省财政厅关于开展2019年全省政府采购代理机构监督检查工作的通知》文件的要求，经检查，你公司被检查项目存在以下问题：
项目名称一：结核病抗体检测试剂盒采购项目 （项目编号:LCXZH-2018-X007）存在问题：
1、未见符合性审查表。
2、未见音像资料作为采购文件一并存档。
项目名称二：黎川县人民检察院办案办公设备采购项目（项目编号:LCXZH-2018-G011）存在问题：
1、采购文件未载明在中标通知书发出后5个工作日内退还未中标供应商的投标保证金，采购合同签订后5个工作日内退还中标供应商的保证金事项，
项目名称三：黎川县人民医院医疗设备采购项目（项目编号:LCXZH-2018-G003）存在问题：
1、 未见音像资料作为采购文件一并存档。
项目名称四：黎川县城区非机动车停车杆与标线项目（项目编号: LCXZH-2018-JC05）存在问题：
1、未列明政府强制或优先采购节能、环境标志产品要求
项目名称五：黎川县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队电子警察设备采购项目（项目编号: LCXZH-2018-G006）存在问题：
1、 中标公告内容不完整
2、 中标公告的发布日期与中标通知书发出日期不一致
3、采购需求描述不规范、评审标准及要素设置不合规
上述行为违反了《政府采购法实施条例》条例第十五条、第三十三条；《政府采购非招标采购方式管理办法》（财政部令第74号）第二十条、第四十四条；《政府采购法》第四十二条的规定。
根据《政府采购法》第七十一条，《政府采购货物和服务招标投标管理办法》（财政部令第87号）第七十八条和七十七条，财政部、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关于印发《节能产品政府采购实施意见》（财库[2004]185号第七条），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令第19号第三十条和三十一条的规定，责令限期改正，决定对你公司给予警告。
如对上述处理决定不服，可在收到本决定书起60日内进行行政复议或6个月内提起行政诉讼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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